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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琼医保〔2023〕140 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村卫生室中医适宜技术等医疗
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省医保服务中心，

有关医疗机构：

为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，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

加快中医适宜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推广，满足基层患者的就医

需求和减轻患者负担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医疗服务价格

制定村卫生室开展的针刺类、灸法类、推拿类等 30 项医疗

服务价格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医保支付政策

村卫生室开展 30 项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，按照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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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的诊疗项目医保支付类型和医保待遇政策执行，纳入我省城

乡居民、城镇从业人员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

支付额度，医保经办部门负责村卫生室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的审核

和结算。

三、设备设施和人员要求

村卫生室要具备提供相应医疗服务的条件，配备能够满足中

医适宜技术开展所需的设备设施。按照规定配备中医药等专业技

术人员，非中医类执业医师、乡村医生按照中医药主管部门的规

定，参加中医药知识和技术培训，经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考核

合规的，可以在临床工作提供中医适宜技术服务。

四、强化监管工作

村卫生室必须按照本通知规定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医疗服务

并进行收费，不得违反诊疗规范过度治疗、分解处方或者提供不

必要的医疗服务，不得自立或分解项目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重复

收费、套用项目收费等

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要采取现场监管和非接触式监管相结合

的方式，加强对村卫生室医保基金使用监督检查，防范违法违规

使用和虚假就医、虚构服务项目等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发生，严厉

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

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加强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、医疗行为监

管，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，避免过度诊疗和医

疗资源的浪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各级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结合我省医保信息平台

建设，实现医保信息平台、基卫系统的互联互通，提高对村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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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医保基金智能审核水平。医保行政、经办部门和各医保定点医

疗机构要在本通知下发后 5 日内，准确无误完成目录维护、项目

收费、医保政策标识、医保审核、结算支付等系统维护工作，确

保政策的落地实施。

本通知自 8月 6日起执行，暂停村卫生室中医适宜技术医保

报销前发生的诊疗费用按本通知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。定点社

区医疗机构提供中医适宜技术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参照

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村卫生室开展的中医适宜技术项目价格表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7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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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综合处 2023年 7月 31日印发


